FP004(印刷版 - 挂网 - 单联)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发 票 缴 销 申 请 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经办人身份证件

名称、号码
	
	联系电话
	

	缴 销 对 象
	□ 空白发票           □ 发票存根联

	缴 销 类 型
	□ 注销税务登记   □ 变更税务登记  □ 次版发票    □ 到期缴销

□ 发票换版       □ 霉变          □ 水浸        □ 鼠咬
□ 火烧           □ 保存期满      □ 其它    

	缴 销 方 式
	□ 切角作废       □ 粉碎     □ 送往指定缴销单位     □ 其他

	发票代码
	发票名称
	面额
	本数
	份数
	起始号码
	终止号码

	
	
	
	
	
	
	

	
	
	
	
	
	
	

	
	
	
	
	
	
	

	
	
	
	
	
	
	

	
	
	
	
	
	
	

	
	
	
	
	
	
	

	
	
	
	
	
	
	

	声          明

本单位（人）所填报信息及提交的资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内容，愿承担法律责任。

财务负责人签名（公章或发票专用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发票科（所）意见
	缴销情况

	科（所）负责人：             年  月  日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201101)   

《发票缴销申请表》填写说明

一、适用范围

已向地方税务机关领购发票的纳税人因变更、注销税务登记证、次版发票、发票改（换）版、空白发票到期、霉变、水浸、鼠咬、火烧、存根联保存期满或其它原因申请缴销空白发票或发票存根时填写本表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因丢失或被盗原因而申请缴销发票的，适用《发票遗失报告表》）。
二、填写说明

1、“纳税人识别号”：填写（临时）税务登记证中记录的纳税识别号；

2、“纳税人名称”：填写（临时）税务登记证中记录的单位全称或姓名；

3、“经办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填写本次发票缴销业务经办人的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如：身份证440301************； 

4、“联系电话”：填写本事项经办人联系电话；

5、“缴销对象”：根据申请事项在“□”处划“√”；

6、“缴销类型”：根据申请事项在“□”处划“√”；

7、“发票代码、发票名称、面额”：根据申请情况据实填写； 

8、“本数”：填写本次申请缴销的发票（存根）中同一代码且号码连续的发票本数；如代码相同但号码不连续的，则另起一行填写； 

9、“份数”：填写本次申请缴销的同一本发票中空白发票份数；

10、“起始号码、终止号码”：填写同一本发票中第一张发票号码及最后一张发票号码或发票代码相同且号码连续的不同本发票按发票号码从小到大的顺序，填写号码最小及最大的发票号码；

11、“声明”：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业主）及经办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12、“发票科（所）意见、缴销情况、受理人、受理日期”：由税务机关工作员据实填写。

三、补充说明

1、 本表为A4竖式，一式一份，由主管税务机关发票管理部门留存归档；

2、本申请表需经申请人签名、盖章，方为有效；申请人是个人的，由申请人签字；申请人是单位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